附件3：

广西资产评估协会执业质量检查人员库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行业自律监管，规范广西资产评估行业的执业质量检查工作，加强对执业质量检查人员的管理，帮助我区资产评估机构和资产评估师提高职业道德和执业质量。根据《中评协关于印发<资产评估执业质量自律检查办法>的通知》（中评协〔2023〕20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执业质量检查人员库（以下简称检查人员库），是指广西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根据相关规定组建的由资产评估师组成的，主要负责对我区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的执业质量和职业道德情况进行检查的检查人员队伍。协会每年组织开展的执业质量检查以及其他专项检查等的检查人员一般从检查人员库中抽调。

第二章   检查人员库人员的入库程序及规则
第三条  进入检查人员库人员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持有资产评估师证书5年以上，具有较强的专业胜任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熟悉资产评估等相关专业理论和实务或具有其他专业特长；

（二）职业道德良好，最近5年无刑事、行政处罚或行业惩戒等不良记录；

（三）在我区资产评估机构执业并担任项目经理（或同等级别）以上职务； 

（四）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良好的沟通、协调工作能力；

（五）保证按时参加检查前培训和全部检查工作；

（六）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60周岁，能够正常履行检查工作职责。

第四条  检查人员库的选拔采取资产评估师自荐、资产评估机构推荐、协会审查的形式。协会将通过组织对有关推荐人员执业情况核查了解、资格评审小组评审，并经协会秘书长核准后成为检查人员库人员。

第五条  曾获全国、本区资产评估行业先进、优秀资产评估师或受到表彰的人员；曾参加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中评协）或协会组织的行业执业质量检查的人员，入选广西“十百千”高端会计人才（资产评估师类）选拔培养项目的资产评估师，优先考虑入选检查人员库。

第六条  资格评审小组由协会秘书处工作人员、专业技术委员会委员、资产评估机构资深专业人员等组成。协会将各资产评估机构上报的检查人员库推荐人员经遴选后由资格评审小组进行评审。

第七条  入库检查人员名单确定后，在协会官网公告，后续实行动态管理，协会秘书处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

第三章   检查人员库人员的权利义务及工作纪律
第八条  被抽调参加当期执业质量检查的检查人员，应当参加中评协或协会举办的有关执业质量检查工作会议及培训，了解检查工作重点、检查工作方法和查检工作相关要求等相关业务，掌握检查工作底稿编制。

第九条　检查人员在检查工作中有权查阅、记录、复印被检查资产评估机构的资产评估报告、工作底稿及其内部管理的有关文件、资料，有权向资产评估机构有关人员进行询问。

第十条  检查人员在检查工作中应当恪尽职守，坚持原则，保持谨慎态度，发表客观、公正的检查意见，不得徇私舞弊。

第十一条  检查人员应服从安排、听从指挥、坚守岗位，工作上互相配合。不得擅离职守、无故缺席，请假需经检查组负责人批准。

第十二条　当检查人员与被检查资产评估机构、资产评估师或其他有关人员以及资产评估客户存在利害关系，应当回避。

第十三条  检查人员应当遵守保密原则，对在检查中了解的资产评估机构、资产评估师或其他有关人员以及资产评估客户的有关信息和情况等均负有保密义务。检查人员在检查过程中了解到的业务约定书、资产评估报告或工作底稿等的内容应当予以保密，不得用于与检查工作无关的任何用途，也不得泄露给与检查工作无关的任何人员。

第十四条  检查人员在检查中应当廉洁自律，加强自身约束，不得接受被检查对象的礼品、礼金及财物等；不得接受被检查对象安排的宴请、旅游、健身和娱乐活动等；不得利用检查工作便利谋取个人利益；不得以检查为名，向被检查对象索取、查阅、记录、复印与检查事项无关的资料。

第十五条  检查人员参加执业质量检查的时间可部分折算成接受继续教育的学时。

第十六条  检查人员可优先参加中评协或协会举办的各类培训、交流研讨、考察等活动。

第十七条  检查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情节严重的，提请惩戒委员会予以必要的行业自律惩戒。

第十八条　协会根据有关规定，向检查人员支付适当的报酬，在会费收入中列支，并对表现突出的检查人员予以表彰、奖励。

第十九条  入库检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协会秘书处作出库处理并发布公告。
（一）受到刑事处罚的； 

（二）在执业中因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

（三）因执业质量或职业道德等问题受到行业自律惩戒的；

（四）其他应予解聘的情形。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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